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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填报工作沿革



信息填报工作沿革

为落实生态环境部“清废行动”相关部署，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，夯实工作

基础，本市自2019年以来连续3年组织实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信息报送工作。

覆盖企业持续增长

去向申报不断夯实

管理体系日趋完善

2区100余家企业→全市1000余

家企业→上年度参与填报的、

纳入环统的企业等

仅填报1级接收单位→落实处置

单位→落实最终利用处置单位

固废分类体系、信息管理系统、

现场抽查流程不断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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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度填报情况通报



2019年度填报情况通报

对照新固废法要求，2019年度本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情况报送工作主要发现以下问题：

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
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，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
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、可查询，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
污染环境的措施。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。

问题一：管理制度缺位，管理环节缺失。

◆除宝钢股份等少数大型企业外，大部分工业企业未建立工业固废

污染环境防治制度体系（但危废产生单位普遍建立了危废管理制

度）。

◆部分企业的管理制度覆盖厂内工业固废管理，但不涉及出厂后固

废的管理，未实现“全过程”管理。
管理办法

组织
架构

人员
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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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
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，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
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、可查询，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
污染环境的措施。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。

问题二：低值工业固废统计基础差，既有台账不追踪固废最终去向。

既有台账主要统计废金属等高值固废，数据来源一般为出厂端地磅称量数据（结算用），

去向只记录直接接收单位，一般不涉及利用处置信息。

废塑料、废纸、废木材等常见低值固废，或未分类管理（企业统称工业垃圾），或分类后

由高值固废接收单位捎带处理或委托给“马路游击队”，不计算费用，未建立管理台账。

某典型企业，其金属边角料根据每日过磅单整理形成月度统计台账，但不掌握金属边角料

最终去向。产生的废纸、废塑料未建立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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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三：存在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
业固体废物的情况。

现场核查某企业发现，其废铜、废铝等废金属管

理规范，单独贮存，但其包装边角料（塑料、

纸）、废木材等固废则直接投入生活垃圾桶，混

在生活垃圾中被环卫一并收走。

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
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，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
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、可查询，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
污染环境的措施。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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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由于一般工业固废收集、利用没有资质要求，

目前产废单位往往通过受托方营业执照上的经

营范围判断是否能够委托，一般不要求受托方

提供环评手续或开展现场踏勘。

◆“两个核实”落实不到位，比如核查发现大量

收集单位和部分利用单位不具备环评手续，固

废管理不到位，存在明显的环境污染风险。

问题一：大部分产废单位未落实对委托方进行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核实。

第三十七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，应当对受托方的主
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，依法签订书面合同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。

受托方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工业固体废物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
求，并将运输、利用、处置情况告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。

某固废利用单位将废渣露天堆放在河岸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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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二：存在委托处理不签订合同的情况，合同约定污
染防治要求不规范。

◆ 大部分产废单位至少与1家接受单位签订了一般工业固废

委托合同，但多数合同未约定固废污染防治要求；部分合

同约定固废污染防治责任随固废转移（如约定“固废自甲

方场地运出起，运输、处置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均由乙方承

担”），也不符合法律要求。

◆ 未签订合同的固废转移情况仍普遍存在，尤其是将固废委

托给“马路游击队”，几乎均未签订合同。

第三十七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，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
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，依法签订书面合同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。

受托方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工业固体废物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求，
并将运输、利用、处置情况告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。

委托合同

关于工业固废污染防治的约定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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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三：受托方（收集单位）反馈机制亟待建立。

受托方将运输、利用、处置情况告知产废单位的要求执行很不到位。一是受托方缺乏能力，大

量收集单位本身的台账等管理机制尚未建立，实际并不掌握固废最终利用处置去向；二是受托

方缺乏意愿，收集单位担心将固废最终去向告知产废单位后，产废单位将跳过自己直接对接最

终利用处置单位，因此往往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反馈。产废单位在选择固废收集单位时，

应特别注意相关单位是否建立了固废管理台账，是否掌握固废去向，是否愿意

向产废单位反馈相关信息。

第三十七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，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
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，依法签订书面合同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。

受托方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工业固体废物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求，
并将运输、利用、处置情况告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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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一：产废单位普遍不了解GB18599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防渗漏、防雨淋、防扬尘要求。

问题二：露天堆放的情况、未分类贮存的情况仍大量存在

问题三：项目建设阶段未建设一般工业固废贮存设施的产废单位，一般只能将固废贮存在构筑物内

问题四：贮存设施普遍未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（应遵循GB 15562.2）

第四十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、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；对暂时不利用或

者不能利用的，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、场所，安全分类存放，或者采

取无害化处置措施。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。

典型的构筑物+未分类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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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固废法要求 新固废法要求

第二十三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、自治
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、处置的，应
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
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
出申请。移出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
经接受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方可
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出省、自治区、直
辖市行政区域。未经批准的，不得转移。

第二十二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、
处置的，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
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移出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
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。未经批准的，不得转移。

转移固体废物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，应当报
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备案。移出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
当将备案信息通报接受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
主管部门。

问题一：跨省转移单位占比高，跨省备案意识仍较薄弱

问题二：存在未经批准跨省贮存、处置的违法行为

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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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填报要求解读
重点要求 上年度 本年度 解读

报告范围扩大 仅覆盖二污普工业
企业中产废量较大
（200吨/500吨）的
部分

上年度参与填报的企业、纳
入环统的企业全覆盖，区里
根据需求纳入的企业；其他
参与二污普的企业自愿填报

《固废法》2020年修订版一般工业固
废信息报告要求适用于所有工业企业

更加注重全过
程管理

重点聚焦产废量大、
环境污染风险高、
处理处置难度大的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进一步聚焦管理薄弱、转移
环节过多、最终利用处置去
向不明、跨省转移文件缺失
等情况

严格落实《固废法》2020年修订版一
般工业固废全过程污染防治、跨省利
用备案等新要求，同时也将是本年度
遴选现场抽查单位的主要关注点

建立接收单位
信息库

— 在系统中新增“接收单位信
息填报”模块（如下图），
须提交必要附件

严格落实《固废法》2020年修订版对
受托方进行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核实、
签订书面合同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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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要求 上年度 本年度 解读

落实最终利用
处置单位

重点落实最终
处置单位

产废单位产生的每一类一般
工业固体废物，均应填报至
最终利用处置单位

《固废法》2020年修订版明确要求建立工
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产生工业
固体废物的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可追
溯可查询

加强特定固废
管理

—

新增6-9制水厂污泥；8-2废
塑料细化了说明，将废塑料
细分为废PET、废ABS、废
PVC、废PE、废PP、废PS塑
料及其他塑料

为加强特定固体废物管理，一是将制水厂
污泥单列；二是建议产生废塑料的产废单
位在填报固废俗称时能按照细化说明的分
类，明确废塑料具体类别

开展链式核查 —
以重点产废单位为核心开展
对下游收集、利用、处置等
接收单位的链式核查

通过上下游信息的衔接校核，加强对固体
废物去向不明、填报数据有疑问的重点产
废单位的监督

现场核查加强
下游接收单位
情况核查

—
一般工业固废现场核查要点
中新增“下游接收单位情况核
查”

现场检查产废单位对接收单位的掌握情况，
除必要的文件核查外，建议产废单位邀请
主要接收单位到场，提供材料并介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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